
资格审查结果公示

黄埔区区属国有粮库项目施工总承包[项目编号：JG2023-2115]项目资格审查工作已经

结束，具体结果公示如下：

序号 投标申请人名称
资格审查结果

（通过/不通过）
资审不通过原因

1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2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3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通过

5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6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7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公示时间从 2023 年 5 月 22 日 15 时 30 分至 2023 年 5 月 25 日 23 时 59 分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投标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

该资审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资格审查结果公示期间书面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

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投标申请人或

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 10 日内持招标人的答

复、投诉书等相关资料，向项目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书面投诉。

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项目负责人签名：

异议受理部门(招标人)：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联系人: 陈工 联系电话：020-28068037

招标投标监督部门：广州开发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广州市黄埔区建设工程招投标

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112206、82116676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 30 号四楼

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日 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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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候选人公示

黄埔区区属国有粮库项目施工总承包[项目编号: JG2023-2115]项目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评标委员

会经评审推荐了本项目中标候选人。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 2023 年 5 月 22 日 15 时 30

分至 2023 年 5 月 25 日 23 时 59 分止)，具体如下：

公示内容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单位名称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

限公司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姓名/资格

证书编号

池伟杰/粤

1442020202102701

林仿/粤

1442006200811503

周格红/粤

1442021202201936

项目负责人相关资格

证书
一级注册建造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

投标报价（万元） 22926.790123 23031.057714 22458.754589

工期

2023 年 5 月 28 日计划开

工，施工总期：552 日历

天。

552 日历天

2023 年 5 月 28 日计划开

工，施工总期：552 日历

天。

质量标准

工程规模符合申报“广东

省建筑工程优质奖”的，

需达到“广东省建筑工程

优质奖”的质量标准；工

程规模不符合申报“广东

省建筑工程优质奖”但符

合申报“广州市优良样板

工程”的，需达到“广州

市优良样板工程”的质量

标准；工程规模不符合申

报“广东省建筑工程优质

奖”及“广州市优良样板

工程”的，工程质量达到

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

定的合格标准。

工程规模符合申报“广东

省建筑工程优质奖”的，

需达到“广东省建筑工程

优质奖”的质量标准；工

程规模不符合申报“广东

省建筑工程优质奖”但符

合申报“广州市优良样板

工程”的，需达到“广州

市优良样板工程”的质量

标准；工程规模不符合申

报“广东省建筑工程优质

奖”及“广州市优良样板

工程”的，工程质量达到

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

定的合格标准。

工程规模符合申报“广东

省建筑工程优质奖”的，

需达到“广东省建筑工程

优质奖”的质量标准；工

程规模不符合申报“广东

省建筑工程优质奖”但符

合申报“广州市优良样板

工程”的，需达到“广州

市优良样板工程”的质量

标准；工程规模不符合申

报“广东省建筑工程优质

奖”及“广州市优良样板

工程”的，工程质量达到

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

定的合格标准。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

资格能力条件
完全响应 完全响应 完全响应

投标文件商务部分的

人员、业绩、奖项
详见投标文件公开 详见投标文件公开 详见投标文件公开

技术标企业资信得分 14 10.4 6

经济得分 79.55 79.18 79.1

综合得分 93.55 89.58 85.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中标候

选人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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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

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 10 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项目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项目负责人签名：

异议受理部门(招标人)：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联系人: 陈工 联系电话：020-28068037

招标投标监督部门：广州开发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广州市黄埔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112206、82116676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 30 号四楼

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日 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广
东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广
东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资格审查结果公示
	中标候选人公示


